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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文件 
沈钧儒法学院[2020]3号 

 

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

毕业生免试研究生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

究生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杭师大教〔2017〕28 号文件），

结合法学院推荐攻读法学和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的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学院对符合学校关于推优免试研究生基本条件者的专

业排名作为基本分，将申请者的科研能力、创新潜质和综合素

质作为加分项，根据综合得分高低确定推免人选。 

二、前 3 个学年平均学分绩点乘以 25 分为专业成绩基本

分，基本分最高分为 100 分。 

三、加分项分值满分为 50 分，其中科研能力满分 20 分，

科研潜力满分 10分，综合素质满分 20 分。 

四、考察科研能力的主要依据为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（注：

本校教师为第一作者，第二作者是学生时，第二作者视为第一

作者）与法学或知识产权专业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科研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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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质量和数量。二级期刊以上或者立项（未能在毕业前结题或

者被撤销的除外）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分值为 20分，其他期刊论

文及校级以上科研立项分值为 10分。 

在正规报纸上发表专业论文的，根据学校关于期刊等级认

定标准，分为三等各按 20分、10 分、5分计算。 

用稿通知不作为公开发表论文依据；列为附件所载《负面

清单刊物范围》的论文不计分。 

参加学校认定的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得三等奖以上者计 20

分；省一类或者省、部级机关组织的学科竞赛获得最高奖励的

计 20 分；第二等次奖励的计 15 分；第三等次奖励的计 10 分；

参加上述级别各类学科竞赛并获得入围（奖）的，计 5 分。其

他经学院认可的院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的，一等奖计 5 分，二

等奖 3分，三等奖 2 分。 

竞赛项目为集体项目的，参加者各按 80%计分。关于奖项

认定存在争议的，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。 

五、科研潜力考察依据为学年论文成绩和外语掌握程度，

满分各为 3分和 7 分。 

学年论文表现。学年论文优秀得 3 分，其他等次不得分。 

外语掌握程度。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550 分以

上，或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7.0 以上，或托福网考成绩达到 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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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（听说读写四个单项，每个单项成绩不低于 25分）以上，或

者其他外语考试达到（或者相当于）该母语国家招收外国留学

生要求的语言水平的，得 7分；低于以上分数者，不得分。 

六、综合素质项旨在考察学生在学生工作、志愿服务、社

会活动等方面的综合表现，满分为 20 分。曾获各级十佳大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（团干）、优秀志愿者等称号者，校级

加 5 分，市级加 10 分，省级加 20 分。各级荣誉由学院学生工

作办公室认定。 

七、同一作品符合本通知规定两项以上计分的，就高计分。 

八、本通知所称“以上”包含本数。 

九、本通知适用于 2018级及之后入学本科生。 

十、学校文件调整或者本细则未明事项遵照学校文件执行。 

 

 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1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推荐  优秀本科毕业生  免试  实施细则 

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          2020年 5月 11日 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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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负面清单刊物的范围》 

列入负面清单的刊物，一般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（一）同一种期刊（杂志）同一期刊物上刊登的文章数量

在 50 篇及以上； 

（二）同一种刊物存在版本较多的状况（如学术版、普及

版、大众版等）； 

（三）同一种刊物存在版次众多的状况（如周刊、旬刊、

半月刊等，其中除北大、南大和社科版核心期刊以外的“旬刊”

一律列入负面清单）； 

（四）学术界公认或媒体公开曝光披露的不规范、质量低

劣的刊物； 

（五）其他付费即可发表或对文章质量没有要求的刊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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